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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

关于加强煤矿井下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安全管理的通知

安监总厅煤装〔2014〕7号

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司法部直属

煤矿管理局，有关中央企业，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煤矿井下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安全管理，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

一、充分认识其重要性。近年来，煤矿井下无轨胶轮车引发的事故时有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教训十分深刻。2011年9月24日，陕西有色榆林煤业有限公司杭来湾煤矿作业人员乘坐四轮车从副

斜井入井200米后，发现车辆不能正常换档、刹车失灵，滑行中撞在左侧巷帮上，造成4人死亡。2013年6

月5日，山西离柳鑫瑞煤业有限公司发生一起因无轨胶轮车失控的运输事故，造成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

失591万元。经查，事故车辆是山西永恒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永恒牌WC20R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存在未

严格按照申办矿用产品安标证书时的要求生产，将制动装置由湿式制动更改为气压干式制动等问题。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已责成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依规注销了山西永恒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的永恒牌WC20R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8月23日，内蒙古西蒙集团电力满

都拉煤矿一辆运送喷浆材料的防爆胶轮车搭乘施工人员入井时，行至副斜井井底拐弯处，车辆失控，撞在

巷道帮上，造成4人死亡。

二、各煤矿企业要进一步加强井下用无轨胶轮车的安全管理。必须采购、使用具有煤矿矿用产品安全

标志的防爆无轨胶轮车，严禁非防爆机动车辆入井，严禁采用非专用人车运送井下作业人员。要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加强日常维护保养、用前安全检查、定期检验检修和运行动态管理，不得擅自改装、拆除车辆

安全保护设施。井下驾驶无轨防爆胶轮车的作业人员必须具有与驾驶车辆对应的机动车辆驾驶证和岗位操

作资格，严禁不具备资格人员在井下驾驶车辆。

三、防爆无轨胶轮车生产企业要严格执行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管理规定。生产产品必须取得矿用产品安

全标志后方可销往煤矿企业，必须严格按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审查备案的技术文件和审核发放要求组织生

产，保证产品持续稳定地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矿山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不得擅自改装车辆，不得

降低产品的安全性能。产品发生变更时必须按规定履行变更程序，经检测检验合格后方可继续销售，严禁

擅自改装制造销售。要针对无轨胶轮车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立即开展全面排查，发现存在与事故车辆相

同问题的车辆不得再销售，已销往煤矿企业的应协助煤矿企业尽快消除隐患。要积极做好产品售后服务以

及使用与维护技术培训，为煤矿企业安全使用无轨胶轮车创造条件。

四、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要进一步加强对矿用防爆无轨胶轮车的安全标志管理，加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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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发放后的监督管理力度。要进一步严格无轨胶轮车产品的准入条件，逐步提高生产企业的准入门槛，

促进无轨胶轮车产品整体水平稳步提升。要积极配合安全监管监察机构核查煤矿企业实际采购产品与安标

检验产品的一致性，督促生产企业持续稳定地保证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对违反安全标志管理规定的产品及

其生产企业，必须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并向社会公告。

五、地方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督促辖区内煤矿企业对无轨胶轮车的使用情况

进行全面排查，特别是要排查、清除违规使用的非防爆无轨胶轮车、自行改装无轨胶轮车，防止无安全标

志产品和不合格产品在煤矿井下使用；同时，要督促煤矿企业加强对无轨胶轮车的采购与维护管理，严防

无轨胶轮车辆带病下井。

请各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分别将本通知精神传达至辖区内各煤矿

企业、各无轨胶轮车生产企业。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

                                2014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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